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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贵安新区中科星城石墨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暨与宁德时代开展合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2022年2月19日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贵安新区中科星城石墨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

与宁德时代开展合作的议案》，同意公司、湖南中科星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科星城控股”）、贵安新区中科星城石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安新区中科星城”）

于同日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签订《关于贵安

新区中科星城石墨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中科星城控股与

宁德时代将对贵安新区中科星城进行增资，其中，中科星城控股将向贵安新区中科星城

增资人民币42,000.00万元，取得贵安新区中科星城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42,000.00万

元，宁德时代或其全资子公司将向贵安新区中科星城增资人民币28,000.00万元，取得

贵安新区中科星城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8,00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贵安新区中

科星城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0,000万元增加到人民币80,000万元。 

贵安新区中科星城于近日完成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贵安新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核准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贵安新区中科星城注册资本由10,000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80,000万元人民币，中科星城控股持有贵安新区中科星城65%的股权，

宁德时代全资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问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贵安新区中科星城35%的

股权，贵安新区中科星城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900MA7E0N507F  

名称：贵安新区中科星城石墨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安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8-12-18（1-4） 

法定代表人：皮涛 



注册资本：捌亿圆整 

成立日期：2021年12月13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非金属矿物

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

碳纤维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石墨烯材料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

可经营）。 

特此公告。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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